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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區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申請辦法修正總
說明 

  為辦理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八條所定都市

計畫區現有巷道之改道或廢止作業，本府於一百零一年十月五日訂定發布臺南

市都市計畫區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迄今已逾十年

未修正，考量本自治條例業於一百零七年七月十二日修正公布，為明確本辦法

之法源依據及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等規定，爰擬具本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修正法源依據及增訂規範目的。(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主管機關條款。（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修正申請書及申請文件等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修正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案件之辦理事項。(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修正申請人、代理人及提出建議者列席評議小組陳述意見等規定。(修正

條文第六條) 

六、修正評議通過後公告實施等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七、登報費用由申請人負擔及繳納期限。(修正條文第八條) 

八、新增本辦法所需之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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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區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申請辦法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辦理臺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八條所定都市計畫區

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

事宜，並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南

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六條第三項、第八

條規定訂定之。 

依本府現行法制體例，增

列規範目的，並載明授權

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都市發展

局。 

 本辦法所定受理申

請、初審、公告實施

等權限，主管機關得

委託本市各區公所辦

理。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

關為臺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必要時主管

機關得委任區公所辦

理。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都市發展局，並

明確得委託區公所辦理

之權限。 

第三條 申請現有巷道

改道或廢止者，應繕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文件，向主管機關提

出： 

一、說明書：載明案

由、事實原因、

使用計畫、現況

彩色照片及拍攝

位置示意圖。 

二、土地權利證明： 

（一）申請日前三個月

內核發之地籍圖

謄本及土地登記

簿謄本。 

第三條 申請現有巷道

改道或廢止應檢具下

列書件： 

一、申請書：載明申

請 人 姓 名 、 地

址、電話、申請

土地地段別、地

號及巷道名稱。 

二、說明書：載明案

由、事實原因、

使用計畫、現況

彩色照片及拍攝

位置示意圖。 

三、土地權利證明及

相關書件： 

一、依本府現行法制體

例，將本條序文及第

一款整併，後續款次

配合調整遞移，並酌

修文字。 

二、第二款至第五款移列

為第一款及第四款，

並酌修文字，俾利文

字精簡及明確。 

三、現行條文第四款第一

目：「最近三個月地

政機關核發之地籍圖

謄本及土地登記簿謄

本。」最近三個月之

起算點未臻明確，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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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改道或廢止之

巷道(以下簡稱

申請巷道)土地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書。但經徵詢公

有土地管理機關

意見後，並附相

關證明者，得免

檢附同意書。 

（三）申請巷道與鄰接

該巷道兩側全部

土地所有權人及

地上權人名冊。 

三、圖說： 

（一）位置圖：套繪一

個街廓以上都市

計畫之地籍圖，

並標明方位與申

請範圍內之地段

及地號，其比例

尺不得小於一千

分之一。 

（二）實測現況圖：分

別著色標明申請

巷道之位置及寬

度，其比例尺不

得小於一千分之

一。 

（三）計畫建築使用範

圍及配置圖：比

例尺不得小於五

百分之一。 

（四）建築線指定圖。 

（五）改道之工程設計

（一）最近三個月地政

機關核發之地籍

圖謄本及土地登

記簿謄本。 

（二）擬改道或廢止之

巷道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書。但公

有土地經徵詢管

理機關意見後，

得 免 檢 附 同 意

書。 

（三）擬改道或廢止之

巷道及鄰接該巷

道兩側全部土地

所有權人及地上

權人名冊。 

四、圖說： 

（一）位置圖：至少套

繪一個街廓以上

都市計畫之地籍

圖並標明方位及

申請範圍內之地

段、地號，其比

例尺不得小於一

千分之一。 

（二）實測現況圖：其

比例尺不得小於

一千分之一，並

分別著色標明改

道或廢止現有巷

道位置及寬度。 

（三）計畫建築使用範

圍及配置圖：其

比例尺不得小於

明定自申請日起算。 

四、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二

項規定：「前項申請

案經評議小組評議通

過，涉及現有巷道改

道者，應先檢具現有

巷道改道之工程設計

圖供審，……。」該

工程設計圖係於申請

時一併提出，爰於第

二款第五目明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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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圖說或文

件。 

五百分之一。 

（四）建築線指定圖。 

五、主管機關辦理公

告所需圖說。 

第四條 位於下列地區

之現有巷道，除政府

機關為興辦公共工程

外，不得申請改道或

廢止： 

一、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尚未發布實施

之地區。 

二 、 都 市 計 畫 禁 建

區。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無法廢止或

改道之地區。 

第八條 下列地區內之

現有巷道，除政府機

關 為 興 辦 公 共 工 程

外，不得申請改道或

廢止： 

一、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尚未發布實施

地區。 

二 、 都 市 計 畫 禁 建

區。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無法廢止或

改道地區。 

考量本辦法規範體系，

將現行第八條移列至第

四條，並酌修文字。 

第五條 主管機關受理

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

申請案件(以下簡稱申

請案)，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第三條申請文件

有欠缺或未符規

定而得補正者，

應通知申請人於

三十日內補正；

屆期未完成補正

者 ， 駁 回 其 申

請。 

二、必要時，得會同

申請人實地勘查

指界說明。 

三、完成初審後，應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受理

申請案件後，經審查

申請書件與規定不合

者，應通知申請人於

三十日內補正，屆期

不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主管機關為辦理前

項審查得通知申請人

會同實地勘查指界說

明。 

一、條次變更。 

二、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均為規範主管機關受

理申請案件之後續辦

理事項，爰整併至第

一項，且分款規定，

說明如下： 

(一)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主管機關完

成申請案審查後應辦

理公告等事宜，亦屬

受理後應辦理之事

項，爰整併至第一項

第三款，並酌修文

字。 

(二)按臺南市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第八條規定：

第五條第一項  依前條

完成審查後，主管機

關應將擬改道或廢止

圖說張貼於主管機關

公告欄、申請案所在

地之區公所及里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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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申請案之圖說

張貼於主管機關

公告欄、該巷道

轄屬之區公所與

里辦公處及該巷

道明顯處公告三

十日，並將公告

日期及地點登報

周知。 

四 、 前 款 公 告 期 滿

後，應將申請案

提送臺南市都市

計畫區現有巷道

評議小組(以下

簡稱評議小組 )

評議。 

  第三條申請文件經

評議小組評議同意修正

者，得免依前項第三款

規定重新公告三十日。 

處、申請改道或廢止

巷道明顯處公告三十

日，並應將公告之日

期及地點登報周知，

其登報費用由申請人

負擔。 

第五條第三項 第一項

擬改道或廢止之申請

書件經評議小組評議

同意修正者，得免再

重新公告三十日。 

「現有巷道之改道或

廢止，應向主管機關

申請，經公告一個月

徵求異議後，進行評

議。……。」爰於第

一項第四款明定主管

機關提送評議之程

序，以資明確。 

三、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三

項規定：「第一項擬

改道或廢止之申請書

件經評議小組審議修

正 ， 免 再 公 開 展

覽。」係規範免再公

開展覽等事宜，移列

至本條第二項，並酌

修文字，以資明確。 

第六條 對申請案有相

關建議者，得於前條

第一項第三款公告期

間 ， 以 書 面 載 明 姓

名、團體名稱、聯絡

方式及地址向主管機

關提出意見。 

 評議小組評議申請

案時，得請申請人或

其代理人列席報告說

明。 

 評議小組認有必要

時，得同意提出相關

建議者列席評議小組

第五條第二項 任何公

民或團體，得於公告

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地址向主

管機關提出意見，供

臺南市都市計畫區現

有巷道評議小組（以

下簡稱評議小組）評

議參考。 

一、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二

項移列至本條第一項

並酌修文字。 

二、現行條文第六條前段

係規範申請人與代理

人列席評議小組陳述

意見；後段係規範公

民或團體列席陳述意

見，其角色定位不

同，爰將本條分項規

定，並酌修文字。 

第六條 評議小組評議

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

申請案時，得請申請

人或其委託代理人出

席會場說明，並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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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意見。 理公民或團體列席陳

述意見。 

第七條 申請案經評議

小組評議通過，主管

機關應於其公告欄、

申請巷道轄屬之區公

所與里辦公處公告實

施，並將公告日期及

地點登報周知。但屬

改道者，申請人應依

核准書圖完成公共設

施建設，並經道路主

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同

意接管後，始得公告

實施。 

第七條 現有巷道申請

改道或廢止案經評議

小組評議通過，應於

主管機關公告欄、申

請巷道所在地之區公

所及里辦公處公告實

施，並將公告實施日

期及地點登報周知，

其登報費用由申請人

負擔。 

 前項申請案經評議

小組評議通過，涉及

現有巷道改道者，應

先檢具現有巷道改道

之工程設計圖供審，

並依圖完成建設及經

道路主管（或管理）

機關核准後始得公告

實施。 

一、整併第一項及第二項

文字，俾利精簡。 

二、現行第二項係規範申

請人完成改道工程

後，主管機關始得公

告實施，係屬第一項

之例外情形，爰整併

為本條但書，並參酌

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八條規定：

「……評議通過後其

屬現有巷道廢止者即

行公告實施；其屬改

道者，應依核准書圖

完成公共設施建設

後 ， 始 得 公 告 實

施。」修正相關文

字。 

第八條 第五條第一項

第三款及前條所定登

報費用，由申請人負

擔。申請人應依主管

機關通知期限，完成

繳 納 ； 未 完 成 繳 納

者，主管機關應駁回

其申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登報費用由申請

人負擔，並定明繳納

時點。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之

書表格式，由主管機

關另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辦法所需之書

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

定，以增加後續行政

作業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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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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